《虎门镇招商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送审稿）》公众意见收集

一、"房东的电" <yldj12345@126.com>
尊敬的领导
   看公布草拟了的《虎门镇招商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送审稿）》实在甚好，如果为了优化营商环境，那么此办法不能少了违法的转供电加价治理，众所周知这些年越来越难了，可以看一下搜索网上东莞市二手房东现象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关注，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垄断现象东莞市工厂厂房垄断超过90%，这点在网上热议可以看到很多新闻，村委厂房几乎都层层包给本地人或者专门的物业公司，再有他们转租，虽然说命令禁止物业公司参与投标，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他们随便注册一个公司就行了，经营范围写一个实业的，用公司的名下招标，实际无任何生产经营，然后再通过另一个公司进行转租，这个一个垄断的现象，众所周知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的。
转供电加价几乎成为房东利润主要来源了，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不允许，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，电费一般比国家供电局电费高0.4-0.5毛/度，就是40%左右，而且还要各种的损耗费用或公摊电费费用或维修基金费用。五花八门。显然转供电违法加价是很大的利润来源。
现在各地执行清理转供电违法加价行为，深圳做的更是一个榜样，深圳官方报道经过转供电改为直供电之后，为企业平均降电价0.38一度。我想这应该真是的东莞工厂被加电费的写照，大概就是0.4左右一度的成本，现在企业难做，工厂难搞，这么多年，租金涨了3倍左右，工资涨了2倍左右，社保，环保，消防等等，而生产的产品几乎都在下降，利润都是下降，利润率在下降，所以利润层层剥分之后还剩有多少那？而降低小企业直接有效是管理招商的厂房+违规的转供电加价。
